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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色壁垒是指那些以维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为名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
绿色壁垒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且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关税壁垒的大幅度降低，技术性贸易措施和绿色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将越
来越明显。
本书作者以此课题研究报告成果为基础，重点介绍了绿色壁垒的产生和影响；绿色壁垒的国际发展现
状评述；ＷＴＯ规定与绿色壁垒问题的探讨；中国绿色壁垒的发展现状；绿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
影响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绿色壁垒体系的主要对策等。
　　第1章介绍绿色壁垒的产生和影响，绿色壁垒是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第2章评述了绿色壁垒的国际发展现状，从国际角度来看，包括了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
环保措施，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包装与标签要求、ISO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
志等自愿性措施。
第3章阐述了WTO规定与绿色壁垒问题。
第4章评述了中国绿色壁垒的发展现状。
第5章分析了绿色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第6章提出了建立我国绿色壁垒体系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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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6年7月23日德国颁布了第五次修正案。
根据此修正案，许多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对染料的禁用芳香胺的检出极限值规
定为最大不得超过30ppm(工作场所最大允许浓度)。
　　1996年4月1日起禁止使用德国消费品法案第二修正案所涉及的偶氮染料，并禁止进口用这些染料
染色和印花的产品。
　　1996年10月1日起禁止销售使用禁用染料染色和印花的产品。
　　1998年3月31日起生产和进口的偶氮颜料以及进口和销售由这类颜料着色的产品将受到限制。
　　1998年9月31日起销售用偶氮颜料着色的产品将受到限制。
　　1999年12月31日起含禁用染料的工作服、保护服不得继续流通。
　　1999年12月31日起含禁用染料的再生纤维生产的产品不得继续流通。
　　德国法案公布了被认定具有潜在致癌物的20种芳香胺中间体　(补充到22种)，按照德国联邦总署
致癌物质委员会分类法，将对　人体及动物极为有害的化学物质分为几类，其中A类为经过试验表　
明肯定具有致癌作用的物质，B类为被怀疑具有致癌(或潜在)倾向，尚需进一步证实的物质。
德国法案还公布了首批能够形成上述　芳香胺的118种偶氮染料的清单。
　　德国禁令规定，违反该法将视为犯罪，受到严厉处罚。
如果市场随机抽样发现产品含有禁用偶氮染料，该产品将被焚毁，进口商及生产厂商都将受到处罚。
　　荷兰关于禁用某些偶氮染料的立法　　荷兰关于禁用某些偶氮染料的立法已于1996年8月生效，其
立法范围与德国消费品法案中所列清单中的一样，也是针对20种有致癌作用的芳香胺类的禁令。
荷兰法令规定从1996年8月1日起将全面禁止用于服装、鞋和床单中的含有禁用偶氮染料的某些产品的
进口。
1999年12月31日将禁止用颜料对衣服进行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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